
針對 7/23(二)經濟部能源局召開 109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

定會風力發電分組第 1次會議，新高能源發表意見如下: 

1. 民國 107年 12月 15日費率審定委員會公告之 108年度陸域小型

風電費率草案說明簡報有誤，其內容與原文翻譯意義不符，實為

扭曲事實且避重就輕。 

1.1. 關於第肆點期初設置成本內容如下，

 

   經查實際原文於第四頁有提到，設置成本在經歷三年的些微

下降後，2015年從每 kw5,760美元，2016年略增加為每 kw5900

美金(NTD.182,900)，其金額未被採納，且意義被徹底扭曲。 

 

 

 

 

 

(今年認定之期初設置成本自 148,600降為 133,900) 

結論:期初設置成本應往上調整。 

1.2. 關於第陸點年售電量內容如下，

 

經查實際原文於第二十九頁有提到，小型風機平均容量係數為



15％。不應將大中小不同類別之容量係數混為一談，且將三種

級距納為小風機容量係數更為一大謬誤。 

 

結論:年售電量應向下調整。 

 

2.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是必須收取的，應納入期初設置成本之計算。

其說明如下， 

2.1. 法規面:依據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第二

條: 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，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應依本辦法繳交回饋金。而設置風力發電屬於第五點農業用地

作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。又根據行政院農委

會公告農企字第 1050012378A號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

四項第三款 

 

 



得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偏遠及離島地區範圍”，全台灣

共 368個鄉鎮中只有 45個鄉鎮是不需繳交回饋金的，占不到全台

灣鄉鎮數量的 13%，也就是說需收取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的地區比

例高達 87%以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.2. 實際案例:我司新竹案場於申請土地容許使用時，縣府來函內

容要求繳交回饋金內容如下，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 台電線路補償費及加強電力網費用是必須收取的，應納入期初設

置成本之計算。其實際案例如下， 

3.1. 我司新竹案場於申請台電併連審核時，台電來函內容要求繳

交線路補償費內容如下，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2. 我司王功案場於申請台電併連審核時，台電來函內容要求繳

交線路補償費及加強電力網費用內容如下， 

 


